
1/1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推廣「用戶端能源管理服務」    

合作原則 
中華民國 110年 08月 17日發布(業務處 主辦) 

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02日修正(業務處 主辦) 

一、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增進電力需求面管
理推廣成效、建立民眾自主節能觀念，期透過與其他機關(團體)
合作推廣「用戶端能源管理服務」相關宣傳活動運作依循，特訂
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所稱合作推廣係指本公司與合作對象，合(協)辦推廣「用
戶端能源管理服務」相關宣傳活動，本公司得聯名並提供指導。 

三、本原則所稱合作對象包括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公私立學校、行
政法人，以及依法設立或經政府立案之公司組織、財團法人、公
益性社團法人或社會團體等，且所提合作計畫須為運用智慧電表
用戶端通訊模組(Route B)取得之用電數據，提供低壓用戶能源
管理加值應用服務。 

四、合作對象申請與本公司簽訂合作備忘錄前，須取得本公司「Route 
B符合性測試平台」通過之測試報告。 

五、合作對象應基於合作宣傳活動之性質、規模及參與程度，編擬合
作計畫書（包括計畫名稱、目的、服務對象、專案計畫管理人、
服務期間、提供用戶之能源管理服務內容、商業模式、預算金額
及宣傳方式等相關資料）送本公司審查，由本公司組成審查小組
審查合作計畫書內容，經審查通過後，雙方簽署合作備忘錄(如附
件)，明示合作之權利義務關係。 

六、合作期間之聯名宣傳活動應依本公司指定方式推廣，並得透過媒
體加強宣導，以擴大推廣效益；相關之新聞發布或文宣資料內容，
應事先徵得本公司同意。 

七、合作期間合作對象違反合作備忘錄之約定或法規致危害其提供服
務之用戶權益，並經查證屬實者，本公司得不經合作對象同意逕
行通知終止已簽署之合作備忘錄，且不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合
作對象與提供服務用戶間之爭議，概與本公司無涉。如因此致本
公司受有損害，合作對象應對本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 

八、本公司保留隨時終止或修正本原則之權利；本原則自公布之日起
實施，修正時亦同。 


